一、服务年限及单位
采购服务年限为3年，服务合同一年一签。本次采购的服务对象包括四川省金堂监狱、四川新立金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。
采购预算每年6.5万，该费用包含税费、律师来狱车船费、出差费等一切费用。
二、费用支付
服务费一签约年一支付，具体时间为每一签约年第9个月后支付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3]三、竟聘者条件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能力；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.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（1-5项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；
6.具有法律执业资质的事务所（提供律师事务所职业许可证证明）；
7.常年具有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10人以上（包括10人，提供律师在职人员名单）；
8.代理近三年内医疗纠纷类案达3件以上（提供此类纠纷案件合同复印件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9.承诺为采购方所有的工作内容保密（提供承诺函）；
10.承诺竞聘成功后，能派固定顾问人员具体数量，其中顾问人员具有临床医学专业执业律师的（提供团队相应人员介绍）；
11.承诺免费为采购方代理案件的，件次和代理标的额由竞聘者自主提出（格式自拟）。
12.律所提供资料每页均需加盖律所公章，以上资格条件1-9项为必要条件，10-11项为非必要条件，1-9项提供资料不全或未加盖公章，报价视为作废。
13.有意向供应商需在阳光慧采电子交易平台报价，注册事项按竞价公告流程操作，亦可拨打平台400-6189-722了解。
14.其余证明材料密封邮寄到我单位：成都市金堂县清江镇火盆路2号 采购科 李老师收  19983237115。平台报价截止时间：2026年6月18日17时；资料邮寄截止时间：2026年6月22日17时（以邮寄时间为准），为避免资料投递不准，建议顺丰寄件为佳。
15.平台报价及资料邮寄均需满足，若有一方缺失，报价视为作废。
四、服务内容及工作量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11]1.为重大决策、重大经济事项、合同行为、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等涉法事务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审查、法律意见和建议（每年300项左右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8]2.应采购单位邀请参与其工作会议，就其相应行为进行合法性论证，提供法律意见（每年20项左右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5]3.应采购单位需求，草拟、审查和修改协议（每年300项左右，合同项可能与1.中内容重合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12]4.应采购单位需求，为采购单位内外部文件出具法律意见（每年20项左右）；
5.应采购单位邀请参与为采购单位的磋商、谈判，并就所涉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、可行性进行法律分析、论证（每年200项左右）；
6.就采购单位已经面临或可能发生的纠纷，进行法律论证，提出解决方案，出具律师函，发表律师意见，或者参与非诉讼谈判、协调、调解（每年20项左右）；
7.参与采购单位处理各类诉讼案件、涉法事务，参与调解、仲裁、诉讼、行政复议等相关事务（每年20项左右）；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10]8.应采购单位邀请至其办公地点处理相关法律事务（每年10次左右）；
9.为采购单位民警、职工以及服刑人员进行法治宣传教育，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时间每年不少于4次，每次不少于2小时；
10.为采购单位服刑人员开展法律咨询及解答（每年5次左右）；
11.应采购单位邀请，办理其他日常性涉法事务。
五、服务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4]服务完成时间分为紧急和非紧急事项两类，紧急事项完成时间为收到服务材料次日完成；非紧急事项，完成时间为收到服务材料后第三日完成。
服务方式，一般书面材料通过微信方式完成，其余是至甲方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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